
本院防治 SARS 因應會議(4/24∼6/25)記錄重點摘要 

文/SARS 因應小組 

   

、本院防疫 SARS 之四大目標： 

    (一)確保員工及家屬安全 

    (二)維持醫院正常運作 

    (三)病患照顧與防疫 

    (四)落實員工教育訓練及心理建設；並應遵循政府法令行事，避免違法。 

    (6/5 起調整本院防疫 SARS 原則：1.員工及家屬安全列為首要任務；2.病患照顧與防疫；3.漸

進式恢復正常營運，一切合法化；4.加 強教育訓練，提昇品質；5.重新檢討薪資制度；6.建立

危機處理機制，加 強模擬演練。) 

 二、SARS 病患處理原則： 

    (一)可能病患：通報衛生局，若醫院無床協助轉院。 

    (二)疑似病患：通報衛生局，若醫院無床協助轉院。 

    (三)pending 病患：亦請通報衛生局處理。 

    (四)非 SARS 發燒病患：開立一、二天藥物請病患回家休養，醫院定時追蹤狀況。 

   

三、杜絕感染之限制措施： 

    (一)病房： 

        1.全面禁止會客： 

        （1）一般住院：每床僅發一張陪客証。 

        （2）加護病房：會客改每日一次，每次半小時、限兩人。 (7/14 恢復正常) 

      2.全院暫停轉床作業，醫療性因素須經主治醫師簽名確認後始准轉床。(6/13 起住滿三天且未

發燒病患即可轉床) 

        3.病患及家屬一律戴口罩，如不願配合或勸導無效者，強制出院；無訪客證之家屬，請護理

站協助勸導勿至醫院。 

        4.收治 SARS 兒童病患時，若病情需要家屬陪伴時，須請健康家屬陪伴，醫院提供與同仁一

樣之防護配備。 

        5.暫停噴霧治療。(呼吸道疾病患童，由小兒感染科/胸腔科醫師與專家討論是否放寬抽痰及

噴霧治療限制或重新檢討治療方式) 

        6.加強看護管理措施(請護理部參酌疾管局制訂之看護工感控管理規定，重新修訂本院措施，

嚴格要求確實執行)。 

    (二)手術/檢查： 

        1.預防性小手術原則上不安排，特例才開，但尊重主治醫師意見；唯排刀前需經由部主任確

認。(6/16 起放寬限制) 

        2.暫停肺功能及氣管鏡檢查。 

    (三)門診： 

        1.暫停洗牙作業。(6/16 起恢復) 

        2.門診化療病患每週治療時均接受胸部 X 光檢查。(6/9 起每一療程僅接受一次胸部 X 光檢

查，若有發燒者即刻安排檢驗/檢查) 



        3.禁止本院醫師支援院外醫療作業，院外兼任醫師暫停本院門診；另減少體系間之支援工

作，並以固定醫師為原則。(七月份起恢復體系內醫師支 援，院外兼任醫師由各科評估實際

需要後再逐漸恢復支援) 

        4.加強病患就醫或住院時之病史詢問，尤其他院就醫史。 

        5.禁止藥商來院。 

        6.請門口測量體溫人員勸導附近攤販勿 

            使用本院洗手間。    

    (四)其他： 

        1.減少非關 SARS 議題之大型會議召開。(七月份恢復；未來於本院舉辦之研討會以院內主辦、

國際性及學(協)會為主) 

        2.外接(含早產兒或新生兒)改由本院救護車專人負責，外送由外包廠商負責，並加強各項防

護措施。(7/14 起授權總務室決定外接是否回復 由外包廠商負責) 

        3.同仁外出或至學校洽公上課時，請勿穿著工作服。 

        4.主管應隨時關心同仁及密切留意位於疫區平常往來親友之身體狀況，以杜絕各種感染機

會。 

        5.暫停學生至本院實習。         (俟台灣由集中感染區除名後開放) 

四、全院全面實施戴口罩措施，管理中心成立口罩稽核 小組，自 4/30 施行未戴口罩 

    罰扣制度： 

    (7/15 起由護理站負責口罩稽核，行政輪值主管協助抽查) 

    部門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護理/行政/醫事/見實習醫師    $3,000    $6,000    $12,000    $24,000    解 雇 

    上述部門主管    $1,000    $3,000    $6,000    $12,000    -- 

    醫  師    $5,000    $10,000    $20,000    $40,000    解 雇 

    主  管    $2,000    $4,000    $8,000    $16,000    -- 

五、全院同仁每日測量二次體溫，並於每日上午九點前回報體溫異常狀況，自 5/15 起逾時或

未回報單位，主管懲處三千元罰款。 

   

六、於各棟大樓入口處、發燒篩檢中心、急診室、地下車道前放置簡易式感應乾式洗手設備，

加護病房已設有洗手台，由護理人員勸導訪客正常洗手。 

   

七、執行各項關懷作業，加強員工、員工眷屬及病患身心建設： 

    (一)病患關懷： 

        1.追蹤本院發燒出院病患後續情況。 

        2.社區醫學部追蹤每一曾至發燒篩檢站就診居家觀察之民眾情況。 

        3.主治醫師主動利用看診空檔聯繫未就診病患。 

        4.提供慢性處方箋病患寄藥服務。 

        5.安排體系外(如英醫院、惠和醫院)病患轉診服務。(6/17 英醫院 RCW 啟用，本院 RCW 病患

優先轉診至該院) 

    (二)員工關懷： 

        1.成立 SARS 關懷小組，並制訂關懷要點。 



        2.依負責重任及照顧參與度發放獎勵金。 

        3.依接觸 SARS 病患危險程度予不同額度保費補助：（1）直接參與照顧人員(含發燒門診)：

全額補助；（2）接觸性高之人員：醫院對半補 助；（3）未接觸之人員及員工眷屬：不予補

助，但協助有意願自費投保者投保事宜。 

        4.規劃進駐 8A 病房同仁休憩場所，提供周全之聯繫管道與服務；對有安全顧忌而不願回家

之同仁，就現有宿舍調配提供住宿。 

        5.保障同仁薪資不受業績影響。 

   

八、落實員工教育訓練與評核作業： 

    (一)由感染科負責全院通識教育課程、護理部負責參與照顧人員之防護訓練課程，醫教會負

責流病教育訓練(含教學、考評、臨床運用)。 

    (二)5/20 起洪副院長組小組負責全院教育訓練、實際操作、評核作業與防治測試，測試成績

未達滿分之同仁，繼續施測至滿分為止。 

   

九、SARS 資訊提供： 

    (一)增設院內網路 SARS 討論專區，說明醫院防治 SARS 相關政策及衛教訊息，並回覆同仁

的問題。 

    (二)EBM 小組於院內網路 SARS 討論專區，提供有關 SARS 之實證文獻。 

    (三)5/23 起設置 SARS 諮詢專線(分機：4003)，由醫品會負責。 

    (四)製作 SARS 專刊，說明 SARS 傳染途徑及本院防疫措施。 

   

十、重新調整人力，減輕胸腔科及感染科工作負荷，以便能全力照顧 SARS 病  患；胸腔科及

感染科醫師原負責之  門診、病房及院外支援作業改由各科分攤；基本原則如下：(管理中心

協助確認各院區、各科減/併診及釋放可支援之人力) 

    (一)呼吸照護中心/呼吸照護病房：由內科部、神經部、家醫科支援。 

    (二)發燒門診：耳鼻喉部、兒科部、婦產部優先支援，其次家醫科；主要負責發燒篩檢工作，

遇有問題個案再由 SARS 諮詢小組協助支援。 

    (三)院外支援(含北港、英醫院、台中監獄)：英醫院值班由外科系負責；各院區相關門診由

內科部、神經部、家醫科等協助。 

   

十一、感染科、胸腔科、小兒感染科、小兒重症及急診醫師組抗 SARS 專家諮詢小組，並排

定人員於急診 室、住院中心、病房協助篩檢，篩檢原則如下： 

        (7/1 起住院中心篩檢住院病患作業改由感染科醫師負責) 

    (一)預住院病患：抗 SARS 專家諮詢小組每日專人駐守住院中心協助篩檢。 

    (二)急診病患：急診室先行篩檢，遇疑似案例或需住院之病患再會診。 

    (三)住院病患：白天一律由主治醫師開會診單予抗 SARS 專家諮詢小組，夜間由總醫師報告

主治醫師後再 call 諮詢小組，會診時主治醫師或 總醫師、住院醫師、護理長及護理人員應在

場，以瞭解病情。 

    (四)兒童病患：由兒科部的 SARS 小組成員負責篩檢。 



    (五)產婦：一般門診時段待產或安胎先至 118 診篩檢，須住院再會小組；非門診時段及急產，

先至急診室掛號、小組篩檢(不進行 X 光檢查)後 送產房。 

    (六)門診小手術、美容中心小手術、腎臟科病患廔管手術：須經住院中心篩檢。 

    (6/16 起局麻手術：比照門診僅作接觸史/旅遊史詢問及體溫測量，全麻手術及插管：仍須檢

驗/檢查；發燒病患仍須經抗 SARS 專家諮詢小 組篩檢) 

    (七)自費健檢病患：由家醫科負責。 

    (八)洗腎病患：由洗腎室先負責再會小組。 

    (九)心臟科心導管室病患：由心臟科負責。 

   

十二、篩選高危險性病患之措施： 

    (一)資訊室每日下載健保局網站公告之疫區就診及通報病患名單，隨時比對；遇該類病患就

診時，電腦上會提示警訊，請醫師提高警覺。 

    (二)住院中心負責保管患者健保卡，視疫情醫院發生，隨時檢視篩選高危險病患。 

    (三)護理部檢視陪病家屬健保卡是否曾至流行疫區就診，如有至疫區就診，勸導勿至醫院陪

診。 

    (四)門診病患及家屬填寫旅遊/接觸史問卷單，同時核對 IC 卡及健保紙卡，以便瞭解病患就

醫史。 

   

十三、管理中心統籌醫療體系內防護物品調度，並制訂前/後線人員配發口罩原則： 

    (一)第一線及檢查室人員：N95 口罩一週一個、外科口罩一天一個。 

    (二)牙科/耳鼻喉/急診/發燒篩檢中心/麻醉/呼吸治療人員：N95 口罩三天一 個、外科口罩一

天一個。 

    (三)後線人員：外科口罩三天一個。 

    (四)急診會診之各科醫師：向急診小組長領取 N95 口罩。 

    (五)插管人員：P3 口罩。 

    (六)實習醫師：由各醫療科負責撥補 N95 口罩。 

    (七)量測體溫人員：由管理中心撥補 N95 口罩。 

    (八)醫護人員：遇污損可隨時替換，採以舊易新換領。 

   

十四、防禦物品儲備及驗收作業： 

    (一)保管供應組：負責（1）口罩請領作業；（2）儲備一個月防禦物品量；（3）受理各界捐

贈物資；（4）衛生署撥發設備檢視：鑑於檢調單 位追查衛生署撥發數量/材質有否不符，本

院如收到品項規格不符者，應即刻檢視驗收，儘速找公正人陪證覆文退還並加以記錄，避免

與本院帳目不清。 

    (二)採購組：負責採購作業，每日陳報現有存量。(鑑於已儲備充足防禦設備且外界捐贈物資

持續湧入，5/27 起暫緩購置相關防禦物品迄回復 正常價格為止) 

   

十五、配合政策設立 SARS 專區隔離病房，整修 8A 病房，提供收治疑似及可能 SARS 病患 40

床；並規劃 6A 病房收治居家隔離病患。 



    (一)安排進駐 8A 病房之醫護等人力：醫師/護理/醫事人員進入病室之流程及特殊狀況之實地

演練。 

    (二)加強相關單位負壓或隔離措施：8A 病房、6A 病房、急診急救室、檢驗醫學部分生室、A

棟 5 號電梯。 

    (三)規劃 7A 病房專供進駐 8A 病房同仁之休憩場所，並制訂管理規則及裝設視訊等設備，提

供更周全之聯繫管道與服務。 

        (6/25 決議：7A 回復病房使用；未來照護 SARS 病患之醫護人員休憩場所改規劃於護士宿舍

一、二樓) 

   

十六、加強篩檢疑似及可能 SARS 病患，體溫＞37.5℃患者，送發燒篩檢站： 

    (一)各棟醫療大樓入口設體溫測量服務處，協助進入本院之門/急/住診病患、民眾及同仁測量

體溫。 

    (7/15 起每日僅測量體溫一次，輔以貼紙協助辨識) 

    (二)第二醫療大樓側門電梯旁、急診室大門外側設置『發燒快速門診』(S01 診、S02 診)；5/26

晚上起移至急診室右側沿天橋下，改併 為『發燒篩檢中心』；因應梅雨及颱風季節，發燒篩

檢中心改為組合屋式發燒篩檢中心。 

   

十七、全力配合防 SARS 工作，取消主管休假；另鑑於醫院病人量減少，責成各單位主管做

好人力調控，積欠假者適時給予補假外，並應加強員工教育 訓練及醫護人員之醫療照護品質。 

   

十八、5/26 衛生署公告醫事人員出國時應出示「醫療機構服務人員出境證明」，以證明未接

觸 SARS 通報病患，本院由感染科協助開立證明書。 

   

十九、制訂氣管插管原則： 

    (一)CPR 病患：依原 CPR 責任分區制度，由當科當班醫師執行。 

    (二)插管困難病患：第一/美德醫療大樓由急診部協助、第二/立夫/復健醫療大樓由麻醉部協

助。 

    (三)SARS 病房：由麻醉部負責插管工作。 

   

二十、制訂防治 SARS 手冊及作業標準書，提供網路下載功能，整合各單位之特性及緊急災

害應變計劃加以更新修訂，以便供各主管督導所屬同仁詳 閱遵循。 

   

廿一、衛教委員會定時於各診間播放 SARS 防疫影片，並提供居家隔離患者相關防疫衛教資

料，加強來院患者防疫觀念： 

 廿 二、因應 SARS 疫情趨緩及民眾就醫習 慣改變，醫院重行思考策略方向，成立團隊因應

規劃－ 

    (一)動線規劃組(林院長負責)：規劃發燒篩檢中心永久位置，8A/小 8A、7A、6A 等病房應用

及人員值班、資訊室位置及長期院外休息站 事宜。 

    (二)經營策略組(陳貽善主任負責)：住院、護理費、慢性病處方箋、急重症健保給付皆可能

調整變動；宜重新思考經營管理方向，擬定因應健保 策略。 



    (三)教育訓練組(洪副院長負責)：（1）醫護及行政同仁：加強禽流感及各種新傳染性疾病之

教育訓練及實務演練。（2）流動性高之看護、清 潔、轉送中心人員：建立妥善管理制度及

規劃不同教材與實務訓練。 

    (四)危機處理組(許國敏顧問負責)：規劃本院危機管理文件系統架構及處理機制，並將資料

編輯成冊。 

廿三、本院擔任國家衛生研究院及疾病管制局指定之中部獨家衛生篩選中心(PCR)，受理委託

疑似 SARS 病患檢體檢驗工作，送檢流程如下： 

    (一)院外檢體：須送疾管局中區分局，由該局依保護措施規定統籌送本院檢驗醫學部。 

    (二)院內檢體：填寫檢驗單並將檢體依疾管局規定包裝，貼上「當心感染」特殊標籤標示送

檢驗醫學部。 

   

廿四、感染科工作重新調整，未來以防疫為前提，擔任醫院守門員角色： 

    (一)著重院內感控、篩檢作業、特殊傳染病治療、院感教育訓練、會診等工作。 

    (二)所有與感染有關之病患皆須照會感染科，感染科病患一律收治於 8A。(政府徵調 8A SARS

病房未解除前，感染科住院病患暫收治於 20C 病房) 

   

廿五、未來 SARS 或不明發燒之患童一律收治於 8A 病房，由兒科醫師自行照顧。 

   

廿六、後 SARS 時代將面臨高品質高成本之醫療環境，醫院經營須朝更務實作法－ 

    (一)如何恢復營運、提升醫療品質：請各科依屬性，於 6/9 前提出計劃書。 

    (二)培育優秀人才：（1）各科可依科務發展需要，推薦人選(科部需負推薦責任)作重點性栽

培；（2）醫院不鼓勵出國就讀學位，欲修學位 者，可就近就讀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 

    (三)加強專科護理師管理訓練：因應未來住院醫師縮減，NSP 須分擔住院醫師部份工作及值

班，期發揮最大功能。 

   

廿七、SARS 事件已接近尾聲，請儘速完成如下作業： 

    (一)政府相關補助金申請。 

    (二)有功人員之獎勵作業。 

    (三)研擬員工福利專案，訂定完整福利制度：持續對員工及員工家屬之關心與福利，請彭副

院長負責督促福委會、人事室作業。 

    (四)相關 SARS 資料整理裝訂成冊，並彙總 SARS 因應措施及相關決議事項之負責單位，供

未來參考。 

 


